
自美國獨立和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立憲與建國就成為人類歷史中重要

的政治議題，尤其是在二十世紀，特別是在亞非拉諸國。伴隨一場成功的革

命，必然誕生一個嶄新的國家，而立憲正是革命終結之時和國家誕生之刻——

革命與建國的銜接和轉換。如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所言：「當一個新國

家生成，當一個舊國家革新自身，無論在印度還是在意大利，無論在尼日利亞

還是在法蘭西，新的憲法便是那一時期的秩序。當革命成功地實現之時，即使

是共產主義革命，也總是要頒布憲法。」1施密特（Carl Schmitt）也認為：「隨�一

場成功的革命，就會立即誕生一個新國家，因此也會立即誕生一部新憲法。」2

同樣的論述也出現在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著作中：「革命除非是終結於恐怖

的災難，否則都會以一個共和國的成立而告終」，「在現代條件下，立國就是立

憲。」3現代國家的誕生，均以革命作為發生機制，無論是光榮的還是暴虐的。

革命是現代性在政治領域的清道夫，而現代革命所孜孜以求的主權和人民主

權，最終必然要經由憲法來昭示，由此構成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革命—立憲—

建國」模式。

揆諸中國近代史，辛亥革命之後的中華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後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同樣都是伴隨�立憲活動而展開的，重述�「革命—立憲—建國」

這樣一種Ý事模式。更為有趣和重要的是，新中國憲法將此種「革命—立憲—建

國」Ý事寫入了憲法序言，這不僅有別於美、法等歐美憲法的傳統筆法，亦區別

於共產主義老大哥蘇聯的憲法Ý事模式；這種自成一體的革命Ý事，頗為獨

特，值得關注。

立憲時刻是革命的終結和新國家的開端，是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轉

換4，因此憲法（尤其是憲法序言）展現的是制憲者對革命、立憲與建國傳承關係

的理解。憲法序言經常被視為抽象的、空洞的政治教條，不具有法律意義，法

律人不重視，政治學者更是看不上。但實際上憲法序言不僅僅是理解整部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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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更是制憲者在立憲時刻的國家哲學和政法理論的集中表述，是政治與

法律的結合點。

就中國而言，除了「七八憲法」（1978年《憲法》）制訂得過於草率外，每一部

憲法的制訂都是最高治理者反覆斟酌醞釀甚至親自動手完成的，當中每一句話

都有重要的政法蘊涵，看起來抽象空洞的政治教條，實際上是理解官方政法理

論的最好切入點5。本文就以歷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為分析文本，結合

當時的政法實踐和政法理論，梳理革命Ý事在新中國立憲與建國過程中的呈現

方式和意義流轉，從憲法序言中的革命Ý事管窺近代中國革命的政法邏輯。

一　中國憲法序言中的革命,事

先看一個粗略的統計，「革命」一詞在歷部憲法序言中出現的頻率如下：「共

同綱領」（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1次，「五四憲法」（1954年

《憲法》）中3次，「七五憲法」（1975年《憲法》）中9次，「七八憲法」中12次，「八二

憲法」（1982年《憲法》）中6次6。這個呈拋物線形的出現頻率看起來符合人們對革

命的直觀感覺，但僅僅考察出現頻率的高低還不能說明問題，原因在於：革命

高潮時期的「共同綱領」中僅僅出現1次，而「去革命」時期的「八二憲法」中卻出現

了6次；文革期間的「七五憲法」中出現了9次，而文革結束後的「七八憲法」中竟

然出現了12次。

仔細比較分析歷部憲法序言中的革命Ý事，就會發現真正的問題所在和意

義所在。建國前高歌猛進的革命運動並非自然延伸到建國之後，從「共同綱領」

到「五四憲法」前期，已經經歷了一個「去革命」的年代。革命者必須防止「革命可能

進行得過頭」，以免吞噬了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這是任何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

政權毫無例外地都會受到的威脅7。事實上，毛澤東是最早主張黨的主要工作方

針應該從階級鬥爭向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轉變的領導人之一，並且黨在1956年

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階級鬥爭已經結束。但當黨的領導地位面臨新的挑

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遇到新的挫折後，階級鬥爭理論再度興起，進而開啟了

從反右到文革的革命回潮8。而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又迅速進入一個新的「去革

命」的時代。

為甚麼會出現此種反覆和波動？學者已經做過諸多解釋。本文從憲法序言

出發，提供另一個理解的視角。縱覽憲法序言中的全部革命Ý事，可以發現三

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首先，歷部憲法序言中的革命Ý事，總是與所謂的「三座大

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這有甚麼特殊的意義

嗎？又會帶來甚麼樣的後果？其次，「七五憲法」序言和「七八憲法」序言中出現

了新的革命Ý事，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我們該如何理解革命者所

主導的「繼續革命」呢？最後，「八二憲法」序言中出現革命Ý事的回歸，第一層

回歸是向「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的回歸，第二層回歸是向傳統中國政治的回

歸。正是這兩個層面的回歸，使得近代中國完成了「去革命」，或者說「革命的反

革命」9，從而為「以自由立國」開闢了新的起點，重啟了立憲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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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部憲法序言中，革命Ý事都是與「三座大山」聯繫在一起的。如「共同綱

領」開篇道：「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封建

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代宣告結束。」bk「五四憲法」開篇道：「中

國人民經過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1949年取得了

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bl其後的歷

部憲法序言都重複�同一種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Ý事，並且基本上都將這樣

一種Ý事置於憲法序言的開篇處，從而使得推翻「三座大山」成為新中國立憲與

立國的基石和出發點。唯有「八二憲法」稍有例外，不是以推翻「三座大山」開篇，

而是以「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

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開篇bm。其中的緣由詳見本文第四部分的分析。

對於本文的論題來說，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Ý事充分表明，近代中國的

革命是一場全面革命。推翻「三座大山」不是簡單的革命宣傳口號，而是對新民

主主義革命做出的最為精當的理論概括，以至於推翻「三座大山」具有一種無可

比擬的言語力量，激發起國人的革命熱情：反抗帝國主義是一場民族／國家革

命，目標是實現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反抗封建主義是一場社會革命，目標不

僅僅是平均地權，同時還要徹底摧毀傳統社會結構，與舊中國徹底決裂；反抗

官僚資本主義是一場政治革命，是國共兩黨爭奪統治權的鬥爭。民族／國家革

命、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聯袂登場，牽涉到古今中西不同層面上的諸多問

題，可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注定了近代中國革命的極端複雜性，所謂「牽

一髮而動全身」，這種複雜性是理解近代中國革命、立憲與建國的基礎性框架。

「八二憲法」序言將近代中國革命的起點定在1840年，這正是中國捍g主權

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開端，也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國家革命的開端，當然

更是現代中國國家建構的開端。自此之後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都要在1840年

開始的民族／國家革命的脈絡k來理解，正是民族／國家革命的屢戰屢敗，催

發出了徹底變革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並由此引發出國共兩黨路線之爭的

政治革命。

社會革命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貧富差別問題，甚至可以說主要不是貧富差

別問題，而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問題。辛亥革命摧毀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結

構，隨後的軍閥混戰造成的政治癱瘓，使得中共領帶的革命要徹底摧毀軍閥政

治賴以生存的社會結構bn。傳統中國大傳統和小傳統的二元社會結構，使得國家

權力並不直接深入到社會基層，而是由士紳階層代為包辦。以土地革命為核心

的社會革命，正是要打破此種二元結構，消滅士紳階層的政治權力，將國家的

權力觸角直接深入到社會的最基層，直至每一個個體。不僅個體的身體被納入

到權力網絡之中，經過深入人心的階級鬥爭教育，權力觸角更深深地扎入到人

的心靈中。因此，所謂的「封建主義」，當然不是西歐中世紀分封建制意義上的

「封建主義」，也不是傳統中國「封建—郡縣」意義上的「封建主義」，而是指中國

的傳統社會結構。推翻「封建主義」，就是要推翻一切傳統的政治統治和社會結

構。對於現代中國來說，社會革命是最為根本也最為徹底的一場革命。

推翻「三座大山」的革

命h事充分表明，近

代中國的革命是一場

全面革命。推翻「三

座大山」不是簡單的

革命宣傳口號，而是

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做

出的最為精當的理論

概括，以至於具有一

種無可比擬的言語力

量，激發起國人的革

命熱情。



新中國憲法序言 57
中的革命h事

政治革命是國共兩黨在民族／國家革命和社會革命上的分歧無法以協商的

方式解決時，自然會產生的政治鬥爭；矛盾激化的最直接表現，便是內戰（亦如

美國內戰一樣）。當然，政治革命背後有�深厚的國際政治背景，是世界範圍內

的兩種政治力量與意識形態鬥爭在中國的具體投射。事實上，何止是政治革

命，民族／國家革命和社會革命也深深地潛入到近代世界經濟與政治之中，正

如美國社會學家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說bo：

對所有現代社會革命而言，其原因與成就都與世界範圍內的資本主義經濟

發展和民族國家形成的不均衡狀況有M緊密的關係。⋯⋯國際性國家體系

的這種發展——尤其是戰爭中的失敗、入侵的威脅和反殖民控制的鬥爭——

實際上直接推動M所有革命性危機的爆發。

中國的全面革命不同於英、美、法、俄等國的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僅僅

是統治權之爭，是一場政治革命，基本上無涉主權問題和社會問題；美國革命

是一場殖民地脫離宗主國的分離運動，類似於一場民族／國家革命，但基本上

無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類似於中國革命，涉及到社會

革命和政治革命，但其深度和廣度都不及中國，而且兩個國家都不涉及到嚴重

的民族／國家革命問題。因此，無論將中國革命視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革

命，還是視為一種農民／共產主義革命，都不足以概括中國革命的複雜性bp。

全面革命的意義在於，三場革命同時進行，相互牽連轉化，任何一場革命

的未完成，都不會帶來所謂的「革命的反革命」，即實現真正的憲政。建國之後

的朝鮮戰爭、中蘇衝突可謂民族／國家革命的延續；土改、「破四舊」可謂社會革

命的延續；反右、文革可謂政治革命的延續。這些革命事件之間都有�相互的

牽連bq。這一點也是官方承認的，正如官方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

題的決議〉所說br：

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

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

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

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至黨內同志間

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

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

此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受阻、經濟建設中的挫折，也會使黨內的意見

分歧轉化為路線鬥爭，如斯考切波所說，「1958年到1960年間的大躍進實驗表

明，這種方式搞得一團糟。結果在60年代，中共圍繞政策的抉擇展開了激勵鬥

爭。⋯⋯這場黨內路線鬥爭最終發展成為1965年到1968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期間由毛澤東發動的群眾造反運動（以及由軍隊接管權力）。」bs可以說，內外

交困是建國後階級鬥爭再度興起的重要原因，毛澤東試圖通過繼續革命，打破

困局。

憲法序言將革命h事

與「三座大山」聯繫在

一起，並置於序言的

篇首，實際上是將新

中國建立在摧毀「三座

大山」的基礎上，並

由此賦予新中國政治

上的正當性，即新中

國的正當性是建立在

摧毀「三座大山」這一

革命後果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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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將新中國建立在摧毀「三座大山」的基礎上，並由此賦予新中國政治上的正

當性，也就是說，新中國的正當性是建立在摧毀「三座大山」這一革命後果之上

的，這樣的Ý事結構非常獨特。美國憲法序言以虛擬的社會契約作為基礎，以

「我們美國人民」締結憲法契約作為美國的創世紀，獨立戰爭僅僅作為歷史，在

制憲時刻立即被遮蔽掉bt。即便是激進革命的鼻祖法國革命，在其革命成功後制

訂的憲法也以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作為基礎，將革命本身遮蔽掉（雖然法國最終

仍無法避免不斷革命的悲劇）ck。但中國的立憲和建國卻是革命Ý事的延續，並

牢牢地建立在革命的基礎之上。雖然就「共同綱領」、「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

而言，革命也僅僅是作為歷史而存在，但革命Ý事仍然是憲法書寫的一貫筆

法，其中的緣由就在於，新中國的政治正當性是一種革命正當性，其後果就是

革命的輕易回潮，以不斷革命的方式鞏固其正當性基礎。

三　共產主義理想下的「繼續革命」

與「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比較，「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序言中出現一

些新的革命話語，如「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文化大革命」、「繼續

革命」、「革命統一戰線」等等；其中「社會主義革命」是相對於「新民主主義革命」

而言的，「革命統一戰線」是從「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轉化而來，到「八二憲法」中

進一步發展為「愛國統一戰線」。與此同時，所謂「人民民主專政」也轉化為「無產

階級專政」。所有這些新的革命話語可以統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

論」cl。毛澤東這一「關於國家學說的偉大理論」被定為「七五憲法」的指導原則，

並影響到了「七八憲法」的制訂cm。

「繼續革命論」當然不是中國首創。如阿倫特所說，早在法國大革命時就已

經有了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cn：

不是在我們的時代，而正是在十九世紀中葉，杜撰出了「不斷革命」，甚或

更加生動的révolution en permanence（永久革命）（蒲魯東）。隨之就是這樣一

種觀念：「從來就沒有幾次革命這回事兒，革命只有一次，一次相同的、永

久的革命。」

激進主義的繼續革命的結果，就是法國大革命中血淋淋地上演的「革命吞噬自己

的孩子」co，革命者不斷地成為被革命者。

通常的革命都是被統治者革統治者的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而「繼續革命

論」卻是統治者所主導的、以統治者階層為對象的革命，這真是一種難以理解的

悖謬。「繼續革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反革命份子的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

是一直未被放棄的理念，並且在歷部憲法序言中不斷得到重申。同時，無可否

認的是，繼續革命中不可避免地會摻雜私人恩怨與權力鬥爭，但如果僅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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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繼續革命」，又未免過於膚淺和簡單。「繼續革命」在法國和中國的出現，

注定有其內在的必然性，就中國而言，此種必然性不僅涉及到上面提到的「三座

大山」，還涉及到歷部憲法序言中隱含的共產主義理想。

既然新中國建立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基礎之上，那麼推翻「三座大山」的革

命Ý事實際上就是新中國的正當性Ý事。因此，防範「三座大山」的再生是新中

國維持其政治正當性的必然之舉，要時時刻刻警惕和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

和官僚資本主義殘餘，要不惜以任何手段和代價來維持新中國的政治純潔性，

否則就要重新改寫整個正當性Ý事。建國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就是要清除

「三座大山」的殘餘，維持社會主義純之又純的本性。當然，這種純潔性的要求

不僅體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上，更體現在意識形態上，所以要稱之為「文化

上的革命」。純潔性意味�必然性，意味�絕對性，眼k揉不得半點沙子，一點

分歧也會被上綱上線，最終成為路線之爭、魚死網破的意識形態鬥爭。

推翻「三座大山」的起點同時意味�一個沒有「三座大山」的新世界，那個

終點就是歷部憲法序言中隱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實現以富強為核心的

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可欲而可求的現實目標，是邁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因

此，從摧毀「三座大山」出發，經由建設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奔向共產主

義，是新中國政治的時間觀。如斯考切波所說：「中國革命最終導致了一個發展

導向的共產主義政權。」cp也正因為如此，所有的憲法都必然是過渡性的、階段

性的憲法，都是以富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導向性」憲法。

如毛澤東在「五四憲法」起草委員會上所說，這部憲法「是過渡時期的憲法，大概

可以管15年左右」cq，「是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但還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憲法，

它是一個過渡時期的憲法。」cr

正是在此種「發展導向」下，革命的目標是「使社會的生命過程擺脫匱乏的鎖

鏈，從而可以不斷高漲，達到極大豐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是自由，而

是富足，現在成為了革命的目標」cs。一切阻礙這一目標實現的事物，必須被堅

決且無情地清除掉。革命成為清道夫，負責鏟除通向共產主義的康莊大道上的

一切障礙，主要是思想障礙。因此，革命就是建設，反過來建設也是革命。這

就不難理解在「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序言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與階級

鬥爭並列的三大革命運動。只有明乎「三座大山」牽連出的政治純潔性，以及憲

法序言中暗含的奔向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才能理解「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

中的「繼續革命論」——那只不過是此種必然性的邏輯展開。

階級鬥爭是革命的核心內容，置身於以摧毀「三座大山」為起點、以實現共

產主義為目標的新中國的政治時空中，誠如林偉然的研究所表明的，存在�兩

種不同的階級鬥爭理論：「文化大革命以前佔主導的階級鬥爭理論，我把它作為

舊的階級鬥爭理論；文化大革命晚期被造反派所支持的階級鬥爭理論，我把它

作為新的階級鬥爭理論。舊階級鬥爭理論強調舊的剝削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對

象；新的階級鬥爭理論則把新的共產黨幹部作為革命的主要敵人。」ct對於舊的

階級鬥爭理論，我們已經耳熟能詳，這也是對文化大革命中階級鬥爭的慣常理

解，文革被視為階級鬥爭的擴大化，但如此文過飾非的理解往往遮蔽問題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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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幹部作為革命的主要敵人」的新的階級鬥爭，很少有人提及，這也是林偉然

以〈一場夭折的中國文化啟蒙運動——階級鬥爭理論和文化大革命〉（“An Abortive

Chinese Enlightenmen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lass Theory”）為其博士論文

的主要原因。

新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提出，主要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異化出一個新的階

層，即官僚階層，在毛澤東看來，這個官僚階層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官僚主義

者階級」，是新的階級鬥爭的對象dk。其實，其他一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也意識

到了新階級問題，如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托洛斯基認為過於穩固的官僚機

構存在一種危險，很可能會像一道閘——如所有的既得利益者——阻礙革命的

進一步發展。」dl曾是鐵托（Josip B. Tito）親密戰友的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

又譯吉拉斯）在1956年撰寫的《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一書中指出，在共產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後，

舊有的剝削階級已經被消滅，但卻出現了政治官僚這個新的階級，「新階級的核心

和基礎是在黨和黨的領導階層以及國家的政治機構中創造出來的。一度曾經是生

氣勃勃、組織嚴密和充滿首創精神的黨正在消失，而逐漸變為這個新階級的傳統

式的寡頭統治。」dm這個新階級的出現值得警惕，不僅因為他們掌握�巨大的國

家權力，其危害遠甚於舊的剝削階級，而且新階級的出現意味�黨的消亡。

毛澤東將官僚階層定性為一個階級，而且作為革命的對象，實際上觸及了

共產主義運動普遍面臨的困境，誠如伯林所說的「任何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政權

毫無例外地都會受到兩種主要威脅」中的第二種，即「革命最初的心氣一過，熱

情（包括精力）就會減弱，動力也變得不那麼強烈和純粹，對英雄主義、犧牲精

神、獻出生命和財產產生厭惡，正常的習慣又重新恢復，一開始那種大膽而又

驕傲的試驗氣魄將慢慢減退，並最終在卑鄙的腐敗和墮落中消失殆盡」。因此，

「革命的推進需要那些更有想像力、更鐵血、更有膽魄、更堅決的執行者——他

們從未想過世界革命的進程會半途而廢。」dn

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無產階級革命者應該不顧自身的利益，為了

共產主義的實現奮鬥終身，這實際上給無產階級革命者提出了幾乎無法承擔的

倫理要求。面對中國當時日漸嚴重的官僚腐化和由此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對「官

僚主義者階級」的鬥爭，實際上是要重新喚起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革命激情，重申

無產階級革命對革命者的倫理要求。當這個目標無法以領導者個人的威望通過

教育的方式實現時，發動群眾、以「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方

式來實現，就成為最後的選擇，直至徹底失控、萬劫不復。正如伯林所說：「一

旦形成了人人都相互猜疑、互相指責、以牙還牙的可怕局面，再想挽回就已經

太遲了：整個體制在幾乎波及所有人的瘋狂的獵殺異端所引起的動蕩中開始瓦

解。」do因此，繼續革命所訴諸的大民主必須在共產主義理想下來理解，才能體

味其不合邏輯的邏輯必然性。

據說毛澤東臨終前給江青寫了一首詩，其中有這麼幾句話，可謂毛澤東對

繼續革命的內心感悟：「生命有涯，革命無涯。過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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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但是沒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敗了，就會落入無底深淵，粉身

碎骨。」dp革命者已逝，革命隨之落幕。

基於上面的分析，可以說繼續革命實際上是在政治純潔性的催逼之下、共

產主義理想無法繼續推進之時的非常之舉，幻滅前的最後一搏，不成功便成

仁。文革結束後，中國不再有烏托邦式的政治理想，意識形態之爭被凍結或迴

避掉，自此徹底進入到庸常的世俗社會，開始步入「訓政初期」，沒有了強人政

治和革命政治，有的只是平庸的、日常的政治dq。

四　革命,事的回歸

在「去革命」時代制訂的「八二憲法」，雖然面對�繼續革命帶來的民族災難，

卻沒有簡單地將「革命」一詞從憲法序言中刪除了事，而是仍然延續�「革命—

立憲—建國」的Ý事傳統。不過，「八二憲法」序言巧妙地實現了革命Ý事的回

歸，而且是兩個層面上的回歸：一方面回歸到「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另一

方面回歸到中國政治傳統。

「革命」一詞在歷部憲法序言中雖然出現多次，但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作為歷史存在的革命，如「人民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

在制訂憲法時，這些革命已經完成，重述這些革命，目的是為立憲和建國尋求

正當性基礎；另一類是作為當下存在的革命，如「社會主義革命」、「文化大革

命」、「繼續革命」，這些革命正在進行中，將這些革命寫入憲法，意在以憲法來

保障這些革命進行的正當性。前一類是革命賦予憲法正當性，主要出現在「共同

綱領」、「五四憲法」和「八二憲法」中；後一類是憲法賦予革命正當性，主要出現

在「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中。

在「共同綱領」中，「革命」一詞只出現1次，即開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

革命的偉大勝利⋯⋯」，「勝利」意味�革命基本完成，革命已經成為了歷史，自

此進入了後革命時代，革命Ý事實際上是在為立憲和建國做歷史鋪陳，是立憲

和建國的序曲。在「八二憲法」序言中，「革命」一詞雖然出現了6次，但所述革命

都是作為歷史存在的革命，都是過去式，所要表明的是革命已經結束，現在進

入了一個後革命時期，這是對「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中繼續革命的革除，完

成了「革命的反革命」，為真正的憲政建設重闢起點。因此，「八二憲法」中的革

命Ý事是對「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中的革命Ý事的回歸。中國的憲政建設在

「七五憲法」和「七八憲法」上繞了個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

「八二憲法」中革命Ý事的另一個回歸是對中國政治傳統的回歸，「八二憲

法」序言開篇道：「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

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一語，將

一百多年來的中國革命接續到舊中國的政治傳統中，使得革命不再是十月革命

一聲炮響送來的。據許崇德回憶，當時彭真說「這一段在起草過程中爭論很

大」，焦點是「改朝換代」算不算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支持者認為「此處講的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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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義上的革命並不重要，制憲者的真正關懷不在於此，而在於如何為近代中

國革命尋找新的精神源頭。這個問題具有雙重意義：

第一，將近代革命納入到傳統中國革命Ý事中，實際上是在為近代中國革

命乃至近代中國尋找新的正當性淵源，使得近代中國革命在天命流轉的古典意

義上重新獲得新一層的正當性，乃至正統性；第二，將革命Ý事接續到傳統中

國，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革命Ý事的淡化乃至摒除，文化大革命給國人

留下了悲慘的記憶，馬克思傳統中的革命正當性受到極大的質疑，因此淡化此

傳統而尋求新的淵源便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雖然這種回歸並不徹底，但卻留

下了足夠的可能性，有足夠的闡釋空間。不要忘記，「八二憲法」也是政治妥協

的產物，傳統資源能夠獲得一席之地，比起徹底打倒孔家店已經進步多了。

五　結語

「八二憲法」序言開篇這種巧妙的政治修辭，通過回溯傳統，以應對當下的

危機，迂回曲折地完成去革命化的過程；而所謂的「去革命化」，實際上是「去政

治化」。但是，「『去政治化』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不是指國家生活或國際政

治中永遠不會缺席的權力鬥爭，而是指基於特定政治價值及其利益關係的政治

組織、政治辯論、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亦即政治主體的相互運動。」ds正因為

如此，革命Ý事的回歸，只是暫時凍結了革命正當性的危機，通過使憲法不進

入法院這樣的技術性措施，以及「不爭論」、「不折騰」這樣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

將革命Ý事封存起來，制憲者深諳「在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核心教義的體制

中，任何觸動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舉動都是不切實際的」dt。

然而，在資本復辟的當下，政治純潔性和共產主義烏托邦是過時但又不能

丟掉的東西，而它們作為政治遺產，在適當的時候，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捲土重

來，成為不得不去「通」的諸「統」之一ek。如何重新書寫「革命—立憲—建國」這一

Ý事傳統，抑或摒棄這一傳統，建立新的Ý事，尋求新的正當性，是當今制憲

者無法迴避也不應該迴避的問題——即使可以被擱置、凍結乃至拖延，但最終

仍是無法不去面對。

新舊政法傳統交匯轉型之際，出現了詭異的二元政治或者說多元政治的情

形，不僅表現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也表現在制度層面上。仍以「八二憲法」來

說，一面是以革命話語為核心的舊的政法傳統，在序言和總綱中默不作聲；一

面是以人權與法治話語為核心的新的政法傳統，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和第三章「國家機構」中熱鬧非凡。兩者並存於整部憲法之中，各自發揮�各

不相同的作用，衝突、抵牾在所難免，但又共同掌控�新老交替的政法時局，

可謂一景。而革命話語正是在這樣的場景下，逐漸地「去政治化」；至於是否再

次回潮，全看新的政法傳統能否建立起新的正當性，能夠容納、消解或轉化憲

法序言中的革命Ý事。

既然要告別非常政治，

完成「去革命化」，那

便需要開啟代議制的

大門，以代議制這種

「微革命」來替代暴力

革命，完成正當性h

事的內部轉化，從人

民在非常時期的出

場，轉化為人民在日

常時期的投票表決和

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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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革命h事

「八二憲法」序言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即訴諸人民主權，憲法序言宣告「中

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el，此一宣告在總綱第二條得到重

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em事實上，憲法序言提供了兩套正

當性Ý事：其一是前面所述生動的「革命—立憲—建國」Ý事；其二是抽象的人

民主權Ý事，並具體落實為憲法正文中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八二憲法」

中革命Ý事的回歸，實際上已經借用了人民主權Ý事，強調近代中國革命與傳

統中國改朝換代的內在勾連在於兩者的主體都是人民。由此可以說，革命是人

民主權在非常政治時期的運用，而代議制（人民代表大會制）則是人民主權在日

常政治時期的呈現，代議制可以視為日常政治時期的「微革命」。既然要告別非

常政治，完成「去革命化」，那便需要開啟代議制的大門，以代議制這種「微革命」

來替代暴力革命，完成正當性Ý事的內部轉化，從人民在非常時期的出場，轉

化為人民在日常時期的投票表決和政治參與。只有如此，「去革命」才不會變成

「去政治」，並藉此重構正當性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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